液晶高分子5G射频系统研发与生产基地

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液晶高分子5G射频系统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意向选址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新桥利益统筹地块01-14、01-17和01-18地块。为解决重点产业项目用地需求,根据《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结合宝安区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现就液晶高分子5G射频系统研发与生产基地项目提出如下重点产业项目遴选方案：

项目名称

液晶高分子5G射频系统研发与生产基地                   

二、意向用地单位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三、项目可行性研究

（一）必要性：

有助于对5G产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目前国家大力推进5G产业发展。近年来，中央层面密集出台《“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推进方案》等政策措施，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相关核心器件和材料已被纳入市、区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
有助于增强市、区5G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本项目拟建设5G天线及核心关键材料总部研发及生产基地，一定程度满足市场对于5G应用、无线充电等领域消费需求，项目投产后可提升市、区5G通信产业自主技术能力。
有助于加强区域电子通信及新材料等产业的集聚优势。在宝安区建设5G核心材料、核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将集聚一大批专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有助于继续夯实宝安区在高端制造、电子信息和新材料领域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加强产业集聚效应。
项目意向用地单位在深圳无自有用地，研发和生产场地均为租赁，在深圳共有12处研发和生产场地，建筑面积合计约为26.3万平方米，项目意向用地单位增资扩产的需求强烈。

（二）可行性:
项目符合相关行业发展趋势。项目主要为5G天线及液晶高分子等核心关键材料的研发与生产，将改善行业分散的研发与产能现状，推动研发、中试、产业化取得突破式协同发展，符合产业发展需求。
项目具有良好社会经济效益。项目建设能促进宝安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发展，成为新的就业增长点，并通过溢出效应扩大地区经济总量。项目达产后年产值为200亿元，总纳税为4亿元，经济效益可观。

项目意向用地单位具备多年5G天线及液晶高分子等核心产品生产研发经验，拥有该领域多项技术专利，能够较好实现项目建设预期。
（三）建设内容：项目建设5G天线及液晶高分子等核心关键材料的生产车间及其他配套设施。
（四）初步建设规模：项目用地面积约为5941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52433.4平方米，用地性质为M1（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四、产业准入条件

（一）产业类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之A06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二）生产技术：

1.竞买申请人在通信天线、射频器件等领域拥有各类专利不少于200项。

2.竞买申请人具有IECQ、IATF 16949等认证资质。

（三）产业标准：
1.竞买申请人是上市公司，

2.竞买申请人上一年度营收不少于50亿元。

（四）产品品质：
竞买申请人获得ISO9001、ISO13485、ISO27001、RoHS等认证。

（五）项目投入产出效率：

1.投产时间：开工竣工时间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为准，应于项目竣工验收后1年内投产。

2.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额/项目占地面积）不低于4.04万元/平方米，即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24亿元。

3.产出效率：项目投产后第1年产出效率（项目年产值/项目占地面积）不低于22万元/平方米，即投产后第1年的年总产值不低于130亿元；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产出效率平均不低于33.67万元/平方米，即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期届满前1年的年总产值平均不低于200 亿元。
4.节能环保：产值能耗（单位产值的能耗量）≤0.137吨标准煤/万元·年。

5.税收强度：项目投产后每隔5年、出让年期届满前1年的税收强度（年均纳税额/项目建设用地面积）平均不低于6733元/平方米，即年均纳税额不低于40000万元，纳税额=税务自缴税款总额+出口货物增值税“免抵”税额调库。
五、项目用地情况

（一）用地规模：59411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二）用地功能：普通工业用地（M1）

（三）建设规模：252433.4平方米（以土地出让合同为准）

（四）土地供应方式：“带产业项目”挂牌出让
（五）期限：30年

（六）权利限制：
1.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允许抵押，但抵押金额不得超出合同剩余年期地价与建筑物的残值之和，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不得转让、不得出租。

2.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拍卖或者变卖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次受让人应当承接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产业发展监管协议规定的受让人责任及义务，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条件不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又无符合条件的次受让人的，其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构）筑物由区政府回购。

3.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得以股权转让或变更的方式变相转让。

（七）竞买资格条件：
竞买申请人应当符合《深圳市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深府规〔2019〕4号）里规定的遴选要求,并通过重点产业项目遴选。
六、环境保护要求
在生产过程中，粉尘、废水、废气、废渣、噪声等排放和产生符合国家、省、市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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